99年游泳與自救能力師資培訓計畫
壹、依　　據：依「教育部99年游泳指導師資培訓計畫」辦理。
貳、計畫宗旨：為落實教育部全國中、小學游泳能力基本指標之實施，提升學生游泳能力，降低水域活動潛在危險，特辦理本計畫，調訓未具游泳教學能力教師，培訓水中安全、游泳與自救教學能力。
參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肆、主辦單位：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
伍、協辦單位：國立瑞芳高工、中華大學、國立體育大學、國立台中女中、國立成功大學、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、國立台東大學、國立花蓮高中、大城北澎湖縣立游泳池
陸、活動內容：共辦理9梯次，研習日期與地點如附件1，課程表如附件2。

柒、參加對象：每梯次預定招收100名，免報名費，額滿為止。

一、優先調訓對象：由地方政府提供調訓名單（附件4），建議調訓人數如附件5。

（一）未具備游泳教學能力之體育課程教師。

（二）依據98年學校實施游泳教學概況調查結果，各縣市有實施游泳教學但師資不足之學校教師。
（三）依據97年學校游泳能力調查，游泳學會率低於50%之學校教師。
二、擔任游泳教學或對游泳教學有興趣之中小學教師。

捌、報名方式： 

一、請至學生游泳能力網站http://www.sports.url.tw/「99年游泳與自救能力師資培訓計畫」線上填寫報名資料，報名表如附件3。
二、截止報名：各梯次報名截止日期請參閱附件1。
玖、注意事項
一、本研習課程包含學科及術科，請務必攜帶泳衣、泳帽及泳鏡，參與實際操作。

二、於暑假期間辦理培訓課程，以5天密集訓練之營隊方式辦理，課程內容以新版游泳及自救能力基本指標為範疇。
三、結束訓練課程後由參與者利用閒暇時間練習，1個月後檢測受訓者之游泳能力，通過即核發培訓證書，並造冊提供教育部及地方政府。

四、參加人員請依規定向所屬單位報請公差假及差旅費。

五、如有相關問題，請洽林慈芳小姐 E-mail：micatgm@gmail.com 
TEL：03-5621525  FAX：03-5629174。
附件1
99年游泳與自救能力師資培訓計畫
研習場次表
	場次
	活動日期
	分區
	辦理地點
	調訓教師服務單位所在縣市別
	報名截止日期

	一
	7/26-30
	基隆
	國立瑞芳高工
台北縣瑞芳鎮瑞芳街60號
	基隆市、宜蘭縣
	7/16

	二
	7/26-30
	新竹
	中華大學
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707號
	桃園縣、新竹縣市、苗栗縣
	7/16

	三
	8/2-6
	台北
	國立體育大學

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250號
	台北市、台北縣
	7/23

	四
	8/2-6
	台中
	國立台中女中

台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95號
	台中縣市、彰化縣、南投縣
	7/23

	五
	8/9-13
	台南
	國立成功大學
台南市大學路1號
	雲林縣、嘉義縣市、台南縣市
	7/30

	六
	8/9-13
	高雄
	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
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42號
	高雄縣市、屏東縣
	7/30


	七
	8/16-20
	台東
	國立台東大學
台東市中華路一段684號
	台東縣
	8/6

	八
	8/16-20
	花蓮
	國立花蓮高中
花蓮市民權路42號
	花蓮縣
	8/6

	九
	8/23-27
	澎湖
	大城北澎湖縣立游泳池

澎湖縣湖西鄉城北村6號-2
	澎湖縣
	8/13


※離島地區請任選1場次參加
附件2
99年游泳與自救能力師資培訓計畫
課程表
◎活動日期：  年  月  -   日(星期  -  )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◎活動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時間＼日期
	第一天
	第二天
	第三天
	第四天
	第五天

	08:30-08:50
	報到
	報到
	報到
	報到
	報到

	08:50-09:00
	開幕致詞
	熱身活動
	熱身活動
	熱身活動
	熱身活動

	09:10-10:00
	游泳與自救能力師資培訓計畫之目標（含游泳與自救能力基本指標說明）

林貴福講師
	捷式教學

(二)手臂動作

李大麟講師
	自救技能

目標：第三級自救能力

李凌純講師
	蛙式教學

(二)手臂與聯合動作

施秉宏講師
	游泳教學肢體接觸的規範

（學科）

蕭新榮講師

	10:10-11:00
	適應水性

目標：第一級游泳能力

周志松講師
	捷式教學

(三)換氣配合

目標：第二級游泳能力

李大麟講師
	仰式教學

(1) 腿部與手臂動作

李凌純講師
	蝶式教學

(1) 腿部與手臂動作

施秉宏講師
	自救技能

目標：第四級自救能力

蕭新榮講師

	11:10-12:00
	自救技能

目標：第一級自救能力

周志松講師
	自救技能

目標：第二級自救能力

李大麟講師
	游泳環境與設施

（學科）

李凌純講師
	蝶式教學

(2) 簡易聯合動作

施秉宏講師
	專長泳姿教學

蕭新榮講師

	12:00-14:00
	午餐／休息

	14:00-14:10
	熱身活動
	熱身活動
	熱身活動
	熱身活動
	熱身活動

	14:10-15:00
	教具與器材的使用

（學科）

周志松講師
	捷式教學

(四)簡易聯合

李大麟講師
	仰式教學

(2) 簡易聯合動作

李凌純講師
	捷式教學

(六)體能訓練

蕭新榮講師
	試教及游泳與自救能力基本指標一、二、三級檢測流程
講師群

	15:10-16:00
	捷式教學

(1) 腿部動作

周志松講師
	捷式教學

(五)標準聯合

目標：第三級游泳能力

李大麟講師
	蛙式教學

(1) 腿部動作

施秉宏講師
	四式轉身教學

蝶、仰、蛙、捷式

目標：第四級游泳能力

蕭新榮講師
	試教及游泳與自救能力基本指標四、五級檢測流程

講師群

	16:10-16:40
	綜合座談
	綜合座談
	綜合座談
	綜合座談
	綜合座談/結業式


附件3
99年游泳與自救能力師資培訓計畫
報名表

	參加場次
	□ 基隆場 7月26-30日
□ 高雄場 8月9-13日
□ 新竹場 7月26-30日
□ 台東場 8月16-20日
□ 台北場8月2-6日
□ 花蓮場 8月16-20日
□ 台中場8月2-6日
□ 澎湖場 8月23-27日
□ 台南場 8月9-13日


	姓名
	

	服務單位
	

	身 份 別
	□ 政府單位代表   □ 教師 

□ 專任游泳教練 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出生日期
	(保險用)

西元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身份證字號
	(保險用)



	性別
	□ 男    □ 女
	素食
	□ 是    □ 否

	聯絡電話
	 (O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手機)

	通訊地址
	

	電子信箱
	

	說

明
	· 請至學生游泳能力網站http://www.sports.url.tw/「99年游泳與自救能力師資培訓計畫」線上填寫報名資料或傳真報名表至03-5629174。

· 如有相關問題，請洽 林慈芳小姐 E-mail：micatgm@gmail.com 
TEL：03-5621525  FAX：03-5629174


「99年游泳與自救能力師資培訓」縣市政府推薦調訓教師名單

為落實教育部全國中、小學游泳能力基本指標之實施，提升學生游泳能力，降低水域活動潛在危險，應調訓各縣市未具游泳教學能力教師，培訓水中安全、游泳與自救教學能力。
為落實教師具備游泳與自救教學能力，須請縣市政府提報需優先調訓之學校與教師，本表請於99年7月12日(星期一)前回傳至電子郵件信箱micatgm@gmail.com或傳真至03-5629174，並由 貴單位發文通知所屬學校派員參加，優先調訓對象條件如下：
一、未具備游泳教學能力之體育課程教師。

二、各縣市有實施游泳教學但師資不足的學校教師。

三、中等以下學校游泳學會率低於50%的學校教師。

	序號
	調訓人員
	服務學校
	職稱
	聯絡方式
	E-mail

	01
	
	
	
	
	

	02
	
	
	
	
	

	03
	
	
	
	
	

	04
	
	
	
	
	

	05
	
	
	
	
	

	06
	
	
	
	
	

	07
	
	
	
	
	

	08
	
	
	
	
	

	0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
	16
	
	
	
	
	


	序號
	調訓人員
	服務學校
	職稱
	聯絡方式
	E-mail

	17
	
	
	
	
	

	18
	
	
	
	
	

	19
	
	
	
	
	

	20
	
	
	
	
	

	21
	
	
	
	
	

	22
	
	
	
	
	

	23
	
	
	
	
	

	24
	
	
	
	
	

	25
	
	
	
	
	

	26
	
	
	
	
	

	27
	
	
	
	
	

	28
	
	
	
	
	

	29
	
	
	
	
	

	30
	
	
	
	
	

	31
	
	
	
	
	

	32
	
	
	
	
	

	33
	
	
	
	
	

	34
	
	
	
	
	

	35
	
	
	
	
	

	36
	
	
	
	
	

	39
	
	
	
	
	

	40
	
	
	
	
	


(請自行增加表格)
「99年游泳與自救能力師資培訓」建議各縣市政府調訓教師人數

依據「98年學校實施游泳教學概況調查表」，各校所填報預估教授游泳課程教師不足人數，按比率計算建議各縣市政府調訓教師人數。
	縣市別
	預估教授游泳課程教師不足人數占總不足人數之比率
	建議調訓教師人數

	桃園縣
	12.6%
	113

	台北縣
	11.5%
	103

	台中縣
	8.2%
	74

	彰化縣
	8.2%
	74

	高雄市
	6.7%
	60

	台南縣
	6.2%
	56

	高雄縣
	5.6%
	50

	台中市
	5.2%
	47

	南投縣
	4.8%
	43

	新竹縣
	4.8%
	43

	嘉義縣
	3.6%
	32

	雲林縣
	3.2%
	29

	新竹市
	2.9%
	26

	苗栗縣
	2.6%
	23

	屏東縣
	2.5%
	22

	台南市
	2.3%
	20

	嘉義市
	2.0%
	18

	基隆市
	1.8%
	16

	宜蘭縣
	1.6%
	14

	澎湖縣
	0.9%
	8

	台北市
	0.9%
	8

	台東縣
	0.8%
	7

	金門縣
	0.8%
	7

	花蓮縣
	0.3%
	2

	連江縣
	0.1%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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